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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特别提示

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勃股份”或“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

２

，

５８８．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

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

］

５２８

号）。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５．６６

元

／

股。

本次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

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

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即中信建投股管家恒勃控股

１

号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恒勃控股

１

号资管计

划”）和中信建投股管家恒勃控股

２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以下简称“恒勃控股

２

号资管计划”）。 根据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 恒勃控股

１

号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６４．２１７６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４８％

；恒勃控股

２

号资管计

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２５．５８６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０．９９％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８８．２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１５．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８９．８０３６

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３．４７％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

售股数的差额

２９８．３９６４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３９．１９６４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３．６２％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５９．００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６．３８％

。 战

略配售回拨后的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２

，

４９８．１９６４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

确定。

恒勃股份于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６

日（

Ｔ

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恒勃股份”股票

６５９．０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８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

告》，于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８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

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

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恒勃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８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

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

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恒勃控股

１

号资管计划和恒勃控股

２

号资

管计划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

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

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

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

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按照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

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

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

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

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

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

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

购户数为

８

，

１３６

，

２０８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４４

，

１５３

，

４０９

，

０００

股，

配号总数为

８８

，

３０６

，

８１８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

止号码为

００００８８３０６８１８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为

６

，

７００．０６２０６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

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 即

４９９．６５

万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３９．５４６４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３．６２％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５８．６５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６．３８％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

率为

０．０２６２４１４６１９％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８１０．７６３３０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７

日（

Ｔ＋１

日）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１１

室进行

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８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

发行人：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７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

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３

〕

１０２３

号文

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的方式，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本次发行全

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６７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４０．１１

元

／

股。 本次网

上发行

１

，

６６７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０％

。 本次发行的

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根据《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

商）于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６

日（

Ｔ＋１

日）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１１

室主持了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

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

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８４６４

末“

５

”位数

０１９８６

，

１４４８６

，

２６９８６

，

３９４８６

，

５１９８６

，

６４４８６

，

７６９８６

，

８９４８６

末“

６

”位数

４０７３２２

，

００７３２２

，

２０７３２２

，

６０７３２２

，

８０７３２２

，

８９６４１０

，

３９６４１０

末“

７

”位数

９３４８２６０

，

１３４８２６０

，

３３４８２６０

，

５３４８２６０

，

７３４８２６０

，

３４０３８２９

，

０９０３８２９

，

５９０３８２９

，

８４０３８２９

末“

８

”位数

４８６４２３２４

，

１１１４２３２４

，

２３６４２３２４

，

３６１４２３２４

，

６１１４２３２４

，

７３６４２３２４

，

８６１４２３２４

，

９８６４２３２４

末“

９

”位数

０６６２２８７４５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

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３３

，

３４０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７

日（

Ｔ＋２

日）公告的《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

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

定。 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７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

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中签投

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当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

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

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发行人：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７

日

湖南飞沃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湖南飞沃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沃科

技”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于2022年7月22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 并于2023年4月12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3〕589号文同

意注册。

发行人与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民生证

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民生证券和

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股份数量为1,347.00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72.50

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

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

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

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

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保荐人相关子公

司跟投的初始股份数量为本次公开发行股份的5.00%，即

67.3500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67.3500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963.1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383.8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 最

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1,347.000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飞沃科技于2023年6月6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飞沃科技” 股票383.85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 网上网下申购及缴

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于2023年6月8日（T+2日）及时

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湖南飞沃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

公告》，于2023年6月8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

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

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

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湖南飞沃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

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年6月8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民生证券包

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若不足1股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

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

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

额申购， 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

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

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

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

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异常名单或黑名单期间，该配

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

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 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本次网上定

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7,758,410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25,

004,756,500股，配号总数为50,009,513个，配号起始号码

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050009513。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湖南飞沃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

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514.19995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

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2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269.4000万股）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693.75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653.2500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

中签率为0.0261250295%，申购倍数为3,827.74688�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2023年6月7日（T+1日）上

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11室进行摇号

抽签，并将于2023年6月8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湖南飞沃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6月7日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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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6月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青海路10号公司一楼会议室（壹）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

普通股股东人数 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0,215,27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0,215,27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4.022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4.022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沈锦良先生主持，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江

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黄振东先生出席；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拟参与投资设立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0,201,170 99.9799 6 0.0000 14,097 0.020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拟参与投资设立

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25,120,598 99.9438 6 0.0000 14,097 0.056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关联股东苏州敦行价值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敦行价值二号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敦行价值三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敦行聚才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律师：汪泽赟、马康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规范运作指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提案、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

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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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证券简称：ST高升，证券代码：000971）

股票于2023年6月5日、6月6日连续两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规则》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管理层就相关问题进行

了核实，现将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经核查，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不存在发生或预计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于2023年6月5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天津百若克医药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

津百若克” ）的通知，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提升投资者信心，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权益和资本市场稳定，天津百若克计划增持本公司股份，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6日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23）。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履行核查程序后确认，除上述说明和本公司已披露的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

谈、意向、协议等；公司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

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及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韦振宇、原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李耀在未经公司股东

大会、董事会批准或授权的情况下，多次私自使用公司公章以公司的名义作为共同借款人或担保人对原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原实际控制人之关联方的融资提供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违规担保本息余额

约为65,318.88万元； 原实际控制人关联方对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8,101.35万元， 共计73,

420.23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因公司尚未完全解决上述违规担保及资金占用事

项，公司股票将继续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

2、因公司收购的子公司上海莹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未完成承诺业绩，其原股东袁佳宁需向

公司补偿相应股份，但其股份一直处于质押状态，致使公司无法完成相应的回购注销手续。 为了尽快解

决相关事项对公司的不良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天津百若克医药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将以自身所持公

司股份代替袁佳宁履行相应股票补偿义务，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已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待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 公司将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对天津

百若克相应股份进行回购注销。

3、经自查，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情形；

4、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六日


